
沈阳市重大科技创新活动专项

实 施 细 则 政 策 解 读

• 沈阳市重大科技创新活动（以下简称创新活动），是指经市政府批准，在我市举
办的，符合我市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，在国内或国际上有一定影
响力的高端学术交流会、关键前沿科学技术研讨会、项目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、
创新创业项目对接路演及竞赛等活动

本专项重点支持以

国际学术组织国家部委 行业协会

名义主办的，经市政府批准，由在沈单

位承办的创新活动；

市政府名义主办 市政府批准举办

由在沈单位承办的创新活动。

申报单位

活动的主办方或主要承办方

参会人员

原则上不低于100人

创新活动

应符合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方
向，能够推动产业技术进步，
促进引才引智、成果转化和
创新创业项目对接落地，对
我市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要
意 义 和 推 动 作 用 ；

资助经费采取

择优后补助
方式

场地设备租赁费

场地布置费

宣传费

外聘劳务费

城市内交通费

工作人员餐费等

根据预算支出标准核算创新活动实际发生费用，

按不超过核算确定费用 的比例给予资助，每项活动资助总额最高不超过 万元。

由行政事业单位承办的重大创新活动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资助额度、资助经费范围及支持方式。

创新活动 市科技局

组织专家

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
评
审

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，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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